
【裁判字號】102,重上,53

【裁判日期】1040325

【裁判案由】損害賠償

【裁判全文】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2年度重上字第53號

上　訴　人　李光弘

訴訟代理人　呂康德律師

上　訴　人　黃汗威（原名：黃柏盛）

上　訴　人　余河德

訴訟代理人　鍾開榮律師

上　訴　人　毛天賜

　　　　　　吳訪和

被　上訴人　萬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亞洲化學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志賢

訴訟代理人　劉彥廷律師

　　　　　　陳昭龍律師

　　　　　　林文鵬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許永昌律師

參　加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邱欽庭

訴訟代理人　許德勝律師

　　　　　　王尊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1 年9 月28

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重訴字第439 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04 年3 月4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黃汗威原名黃柏盛，於民國102 年3 月7 日辦理更名

   ，被上訴人亦於同年7 月5 日更名為萬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分別有戶籍謄本、經濟部函及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

   本院卷一第123 頁、卷二第43頁至第48頁），合先敘明。

二、次按第三人為輔助當事人一造起見為參加後，如未撤回其參

   加，亦未受法院駁回其參加之確定裁定，則在該訴訟未因確

   定裁判或其他原因終結前，隨時得按參加時之訴訟程度，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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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當事人為一切訴訟行為，並不以參加時之一審級為限，故

   在第一審為參加者，上訴至第二審時其效力仍然存續，第二

   審法院應通知其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而為辯論（最高法院96

   年度台上字第1574號、97年度台上字第360 號判決參照）。

   參加人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下稱投

   保中心）為輔助被上訴人，於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

   項規定聲請參加本件訴訟（原審卷六第25頁）。上訴人向本

   院提起上訴後，投保中心為輔助被上訴人仍陳明參加訴訟（

   本院卷一第137頁），且未受法院駁回其參加，則其參加之

   效力仍然存續，當無疑義。

三、又上訴人黃汗威經本院103年12月30日合法通知（本院卷三

   第189頁），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本院卷三第227

   頁），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李光弘、黃汗威、余河德為伊之

   第21屆董事，李光弘、黃汗威並分別擔任該屆董事長、副董

   事長，毛天賜為伊之前監察人，吳訪和則為伊之前管理處長

   。上訴人黃汗威明知訴外人趙國安所有坐落OOOOOOOOOOOOOO

   OO段949 、955 、955-1 ～955-12、956 、957 、960 、96

   1、964地號等19筆土地，土地分區為乙種工業用地1萬3,963

   .27坪，農地1,271.63坪，合計1萬5,234.9坪（下稱系爭土

   地），市價僅約新臺幣（下同）1億6,500萬元，竟貪圖鉅額

   價差利益，而於98年7月間積極遊說上訴人李光弘、吳訪和

   以伊之名義購買系爭土地。李光弘及吳訪和明知伊之資金短

   缺，並已處於全額交割狀態，且伊於桃園縣楊梅鎮仍有閒置

   土地，亦無生產PE塑膠產品及建置PE膠帶塗佈機廠之需求，

   董事、監察人更將全面改選，竟仍與黃汗威謀議，先以「建

   築二層透天別墅銷售」之目的委託陸德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下稱陸德事務所）就系爭土地進行估價，再由吳訪和以機

   密簽呈方式簽擬「OOOOOOOOOOOOOOO 段等19筆土地投資可行

   性」交李光弘、黃汗威核示進行購地，並於98年10月28日召

   開之第21屆董事會第18次會議中討論，進而在違反伊所頒訂

   「資產取得與處分辦法」之情況下，決議以投資設置PE塗佈

   機廠增加營運之不實名義及遠高於市價之3 億4,500 萬元購

   買系爭土地，且旋於翌日以伊之名義與趙國安簽訂土地買賣

   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同時開立8 紙面額共計2 億

   9,500 萬元之票據交付趙國安，其餘價款5,000 萬元則以代

   償系爭土地原借款債務之方式支付。然因伊資金短缺，根本

Page 2 of 28



   無力支付購地價款，李光弘、黃汗威、余河德（由李光弘代

   理）乃再於98年11月24日召開第21屆董事會第19次會議決議

   向黃汗威借貸1 億4,000 萬元，借款期間自98年11月25日至

   同年月30日，以支應購地第2 期款6,000 萬元及第3 期款中

   之8,000 萬元。上訴人黃汗威則以其已將前開借款債權讓與

   訴外人江俊嶙、林炫志、柯輝為由，詐騙伊分別開立以該

   3 人為名義受款人，票面總金額合計1 億4,004 萬7,673 元

   之支票共6 紙，藉此侵占伊之資金，並實際兌領1,000 萬3,

   288 元。伊於98年11月30日完成董事、監察人全面改選後，

   因認上訴人等就購買系爭土地事宜涉犯刑事罪嫌，乃賠付趙

   國安3,250 萬元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以降低損害。上訴

   人李光弘、黃汗威、吳訪和因本件購地事宜共同為背信犯行

   ，除經刑事法院分別判處3 年6 月至6 年不等之有期徒刑確

   定外，上訴人李光弘、黃汗威、余河德、吳訪和違反公司董

   事、經理人忠實執行業務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使伊為

   不利益且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上訴人毛天賜擔任伊之監察

   人，對購買系爭土地未盡其監督義務，亦致伊受有賠償趙國

   安3,250 萬元及遭兌領1,000 萬3,288 元之損害。為此爰依

   公司法第23條第1 項、第226 條、民法第544 條、第184 條

   、第185 條等規定，擇一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被上訴人3,25

   0 萬元，並請求上訴人黃汗威給付被上訴人1,000萬3,288元

   ，及均自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99年12月4 日）起

   至清償日止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原判決駁回被上訴人請求

   原審共同被告葉斯鎮、楊淑華、張俊賢連帶給付及請求上訴

   人李光弘、吳訪和、余河德、毛天賜連帶與黃汗威給付1,00

   0萬3,288元部分，未據被上訴人聲明不服，不在本件審理範

   圍）。

二、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主張，則各為以下陳述及抗辯：

 (一)上訴人李光弘部分：上訴人黃汗威於98年9 月24日進入董事

   會，伺機提議購買系爭土地，並表示系爭土地為工業區，其

   後毗鄰農地唯一出口即為系爭土地，可以低廉之價格買進後

   ，再申請變更為工業區，屆時農地就有工業區土地之價格，

   估計未來可為公司賺進十幾億元，且系爭土地價格係由黃汗

   威決定，土地買賣事宜則權屬管理處，伊並不知悉系爭土地

   市價，僅考量上開潛在利益，及被上訴人研發製造PE膜已有

   很長一段時間，乃考慮可在系爭土地上蓋工廠，難謂非屬重

   大利多，遂同意購買系爭土地。伊於行為當時身為被上訴人

   董事長，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購買系爭土地，難謂有何不法。

   再者，被上訴人購買土地時固尚欠部分資金，然因黃汗威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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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諾願借貸被上訴人1.4 億元，利息亦僅2 厘，公司資金短缺

   問題應可解決而無資金不足之困擾。縱嗣後發生黃汗威無自

   有資金，並詐騙公司開立支票之種種，亦為黃汗威詐騙伊及

   被上訴人，不能以此認定伊明知公司資金不足而購買系爭土

   地。又被上訴人提出之估價報告雖與地主委託之鑑價報告不

   同，惟每位估價師評估之標準各有不同，自難以單一之價格

   問題認定董事會決議購買系爭土地侵害被上訴人之權益。至

   於被上訴人主張受有3,250 萬元違約金之損害，係因被上訴

   人與趙國安合意解約所致，非被上訴人向地主買受系爭土地

   所造成之損害賠償金額，與伊無關，自不得認係伊侵害被上

   訴人權利所造成之損害。

 (二)上訴人黃汗威部分：被上訴人於決定購買系爭土地之初，地

   主趙國安原開價每坪售價為3 萬元，為了殺價乃要求趙國安

   委託專業鑑價公司鑑價，以作為討論買賣價格之依據，經歐

   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歐亞事務所）估價金額為

   3 億3,779 萬1,369 元，嗣再由被上訴人委託陸德事務所估

   得金額3 億5,581 萬6,457 元，伊因考量買受系爭土地後，

   再將後方農業區土地一併收購，再變更地目為工業區，被上

   訴人之獲利將達10億元以上，為謀求被上訴人之最大利益，

   遂向趙國安表示不收仲介費，經趙國安同意降價後，伊始在

   董事會同意以3 億4,500 萬元購買系爭土地，被上訴人於簽

   訂系爭買賣契約後，依約支付價款，並無不合規定。嗣被上

   訴人改選董監事後，對前經營團隊購買系爭土地之決定反悔

   ，而受有遭沒收3,250 萬元損害，實為被上訴人與趙國安協

   議之結果，屬於被上訴人受有損害之獨立原因，與伊擔任董

   事期間通過本件購地案，並無相當因果關係，伊自無庸負責

   。且由原審被告張俊賢於刑案審理時所為證詞可知，被上訴

   人向趙國安購買系爭土地前，地主原以3.9 億元之價格出售

   系爭土地予訴外人鄧鴻吉；訴外人壹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壹東公司）於98年4 月間係以高於本件售價500 萬元之

   價格爭取購買系爭土地；被上訴人解約後，壹東公司亦旋以

   總價4 億7,000 萬元購入系爭土地，可見伊確實以被上訴人

   最大利益為評估，買賣價格並未偏高或悖離市場行情，故伊

   於擔任董事參與系爭土地買賣，並無損害被上訴人之侵權行

   為存在。至目前由伊持有之1,000 萬3,288 元部分，乃張俊

   賢將存摺及印章交由伊保管，伊並未取用，故無不當得利或

   侵權行為可言。

 (三)上訴人余河德部分：被上訴人第21屆董事會歷任董事長分別

   召開之第1 次至第19次董事會議，均係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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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董事及監察人，而未依公司法規定於開會前7 日通知，被

   上訴人就董事會此項召集慣例而決議執行之事項，亦從未主

   張有任何無效或違法之爭議，故若以伊參加之98年10月28日

   董事會第18次會議未符法定程序，即認伊就董事經營判斷有

   所缺失，自與客觀之常理經驗有違。另系爭土地除先經歐亞

   事務所及陸德事務所估價外，由被上訴人第18次、第19次董

   事會討論經過，亦可知悉當時董事會確已斟酌被上訴人有無

   支付能力及購地之必要性。且被上訴人第21屆董事會於98年

   間兢兢業業經營下，被上訴人營業獲利屢創新高，伊擔任董

   事期間，均以被上訴人利益為最大考量，並無任何違法而致

   被上訴人及股東權益受損之情事。又伊並未參與公司經營及

   系爭土地購買之業務，亦非絕對支持購買系爭土地，且已於

   第21屆第18次董事會議中強力提出購買土地應遵循「處理簽

   約事宜等，請符合內部控制程序，在法令及內規合理範圍內

   執行」之異議意見，董事會亦形成「系爭土地購買投資所有

   作業需程序符合被上訴人取得或處分資產管理程序」之決議

   。被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1 項、第226 條、民法第544

   條、第184 條、第185 條規定請求伊連帶賠償3,250 萬元，

   顯無理由。

 (四)上訴人毛天賜部分：伊為臺灣上鵬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上鵬公司）依公司法第27條第1 項規定指派行使監察人職務

   之自然人，本件監察人之委任關係應成立於被上訴人與上鵬

   公司間，伊與被上訴人並無委任關係存在，故被上訴人依公

   司法第192 條第4 項、第216 條第3 項、第226 條、民法第

   535 條、第544 條等委任關係之規定訴請伊賠償損害，並無

   理由。又購買系爭土地係依被上訴人98年10月28日第21屆第

   18次董事會決議所為，伊雖為該次董事會之列席人員，然就

   購地事宜並無表決權，是否作成決議實非伊所能決定。況且

   該購地決議並無違反法令、章程或股東會決議等情事，縱認

   伊為被上訴人之監察人，亦無權且無必要請求董事會停止其

   行為。伊既已依公司法規定列席董事會，於董事會合法決議

   購地時更未表示意見，自難認有何違背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之可言。此外，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須以故意或過失不

   法侵害他人之權利為要件，而過失之有無，應以是否怠於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為斷，伊既未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更未經檢察官起訴，則被上訴人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

   求賠償，即屬無據。

 (五)上訴人吳訪和部分：伊係受被上訴人僱用之管理處處長，並

   非董監事亦未持有被上訴人任何股票，對外不能代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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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內僅能聽命董事會議決議、董事長指揮從事幕僚工作，或

   提供幕僚意見，工作上並無主導權，也無與黃汗威謀議之可

   能。再者，系爭土地位於工業區，鄰地為農地，若被上訴人

   先購買工業用地，再以低價購入相鄰農地，嗣將農地變更為

   工業用地，初估被上訴人可獲得10億元以上之利潤，故本件

   購地案乃著眼於系爭土地及毗鄰農地之潛在利益。且伊住在

   台北，對屏東區土地市況全不知情，所得情報僅有估價報告

   及壹東公司欲以3.5 億元購地之訊息，在相信專業估價師之

   前提下，乃依相關規定及程序擬定簽呈，並無不妥之處。況

   本件購地案因時間上無法列入97年預算，乃以在「資本支出

   ∕投資申請書」內勾選不屬於年度預算之方式提出簽呈，故

   本件雖未事先擬定資本支出計畫及未編列資本支出預算，惟

   就被上訴人內部控管而言，並非不能購買，只須經董事會核

   准通過即可。本件購地案之批准權限既在董事會，董事會復

   已決議通過，自已取得法源，則伊未於事前擬定資本支出計

   畫、編列支出預算，應可視為董事會議中當下擬定及編定預

   算，實未違反「資產取得與處分辦法」之規定。此外，目前

   系爭土地工業用地部分價格應為每坪3 萬3,000 元，遠超過

   被上訴人購買時之每坪2 萬2,645 元，顯見當時董事會通過

   購買系爭土地之議案，實屬具有前瞻性之決策。

三、原審判決：

 (一)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3,250 萬元，及自99年12月4 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黃汗威應給付被上訴人1,000 萬3,288 元，及自99年

   12月4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

   上訴人就原判決對其不利部分提起上訴，並聲明：

 (一)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

 (二)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

   被上訴人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53頁至第54頁背面，並由本院

   依相關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

 (一)上訴人李光弘、黃汗威、余河德及原審共同被告葉斯鎮等為

   被上訴人第21屆董事會董事；上訴人毛天賜為被上訴人前監

   察人；上訴人吳訪和為被上訴人前管理處處長（原審卷一第

   6 頁至第9 頁、第59頁）。

 (二)被上訴人於98年10月28日召開第21屆董事會第18次會議，案

   由二討論並決議擬投資購進系爭土地，作為被上訴人PE塗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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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投資設廠增加營運之需；被上訴人於98年11月24日召開第

   21屆董事會第19次會議，案由二、三討論並決議購買系爭土

   地之第二期款6,000 萬元、第三期款1 億3,000 萬元中之

   8,000 萬元，擬向上訴人黃汗威借貸（原審卷四第81頁至第

   90頁）。

 (三)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趙國安委託歐亞事務所就系爭土地以買賣

   價格參考為估價目的，價格日期98年7 月29日，由林書弘不

   動產估價師最後決定估價金額為3 億3,779 萬1,369 元（原

   審卷三第1 頁至第113 頁）。

 (四)被上訴人委託陸德事務所就系爭土地以買賣價格參考為估價

   目的，價格日期98年10月23日，由謝華忠不動產估價師最後

   決定估價金額為3 億5,581 萬6,457 元（原審卷二第87頁至

   第298 頁）。

 (五)被上訴人委託泛亞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系爭土地以提供買

   賣之參考為估價目的，價格日期98年12月22日，由莊光敏不

   動產估價師最後決定估價金額為1 億4,217 萬5,926 元（原

   審卷三第124 頁至第213 頁）。

 (六)被上訴人委託展茂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系爭土地以提供買

   賣之參考為估價目的，價格日期98年12月23日，由張世賢不

   動產估價師最後決定估價金額為1 億3,386 萬2,910 元（原

   審卷三第214 頁至第298 頁）。

 (七)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委託中華徵信不動產估價師聯

   合事務所，以內部參考為估價目的，價格日期98年11月17日

   ，扣除公告土地增值稅後，評估系爭土地淨值為1 億6,910

   萬1,909 元（原審卷五第122 頁、第123 頁）。

 (八)投保中心先後以98年11月3 日（九八）證保法字第00000000

   00號、98年11月19日（九八）證保法字第0000000000號、98

   年11月24日（九八）證保法字第0000000000號、98年11月26

   日（九八）證保法字第0000000000號等函件，通知被上訴人

   購買系爭土地之董事會決議有疑慮（原審卷一第15頁至第21

   頁）。

 (九)被上訴人與趙國安於98年10月29日就系爭土地簽定土地買賣

   契約書，買賣總價3 億4,500 萬元，並於98年11月24日簽訂

   增補契約條文（原審卷一第22頁至第27頁）。

 (十)被上訴人分別簽發該公司第一銀行民生分行：支票號碼AA

   9733931、發票日98年11月2 日、金額1,000 萬元；本票

   號碼AC0000000 、發票日98年11月16日、金額3,000 萬元；

   本票號碼AC0000000 ，到期日98年11月24日、金額2,500

   萬元；本票號碼AC0000000 ，到期日98年11月25日、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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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 萬元；本票號碼AC0000000 、發票日98年11月25日

   、金額6,000 萬元；本票號碼AC0000000 、到期日98年12

   月10日、金額2,500 萬元；本票號碼AC0000000 、到期日

   98年12月10日、金額3,000 萬元；本票號碼AC0000000 、

   到期日98年12月11日、金額3,500 萬元等8 紙票據，共2 億

   9,500 萬元，並將上開最後2 紙本票交予趙國安（共6,500

   萬元），餘款5,000 萬元則待被上訴人向銀行取得融資後，

   以代償系爭土地合作金庫銀行之原借款方式支付。

 (十一)被上訴人於99年5 月3 日與趙國安就系爭買賣契約達成和解

   ，雙方同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生效後，就被上訴人已給付趙

   國安之買賣價款6,500 萬元，其中3,250 萬元，被上訴人同

   意依系爭買賣契約原約定轉為趙國安之損害賠償金，無須退

   還；其餘3,250 萬元，趙國安應返還被上訴人。雙方同意拋

   棄對他方因系爭土地買賣之其餘請求，不得相互請求其他給

   付及訴究相關法律責任。趙國安並同意歸還被上訴人如後述

   之本票3 紙：98年11月24日簽發金額為2,500 萬元之本票（

   到期日98年12月10日）、98年11月26日簽發金額為3,000 萬

   元之本票（到期日98年12月10日）、98年11月26日簽發金額

   為3,500 萬元之本票（到期日為98年12月11日），且拋棄基

   於前開本票所得主張之一切權利。趙國安願配合並協助被上

   訴人取回和解書附表二所示以訴外人江俊嶙、林炫志、柯

   輝為名義受款人所簽發，尚未遭兌現之支票5 紙。被上訴人

   嗣後取回以江俊嶙、林炫志、柯輝為受款人名義所簽發之

   支票5 紙，惟支票號碼AA0000000 、受款人柯輝、發票日

   98年12月2 日、金額1,000 萬3,288 元之支票已遭兌領（原

   審卷三第308 頁至第312 頁）。

 (十二)上訴人李光弘、黃汗威、吳訪和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

   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99

   年度偵字第23420 號、23421 號起訴書提起公訴。遞經原法

   院99年度金訴字第56號、本院101 年度金上訴字第4 號刑事

   判決，以李光弘、吳訪和共同已依證券交易法發行有價證券

   公司之董事，意圖為第三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

   ，致公司遭受損害達500 萬元，分別處有期徒刑3 年6 月；

   黃汗威共同已依證券交易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意圖

   為自己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致公司遭受損害達

   500 萬元，處有期徒刑6 年，並經最高法院以104 年度台上

   字第320 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原審卷四第109 頁至第144

   頁、原審卷五第167 頁至第249 頁、本院卷二第119 頁至第

   185 頁、本院卷三第203 頁至第2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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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李光弘、黃汗威、余河德、毛天賜、吳

   訪和明知伊之資金短缺，並已處於全額交割狀態，且伊於桃

   園縣楊梅鎮仍有閒置土地，亦無生產PE塑膠產品及建置PE膠

   帶塗佈機廠之需求，董事、監察人更將全面改選，竟仍違反

   公司法相關規定及伊所頒訂之「資產取得與處分辦法」，由

   董事會決議以投資設置PE塗佈機廠增加營運之不實名義及遠

   高於市價之3 億4,500 萬元購買系爭土地，致伊受有賠償趙

   國安3,250 萬元及遭兌領票據款項1,000 萬3,288 元之損害

   ，乃依公司法第23條第1 項、第226 條、民法第544 條、第

   184 條、第185 條等規定，擇一請求上訴人賠償等語。上訴

   人則否認有何違反公司法、委任契約或侵權行為之情事，並

   以前詞置辯。本件經依民事訴訟法第463 條準用同法第270

   條之1 第1 項第3 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兩造同意

   就本院102 年11月22日準備程序期日協議簡化之爭點為辯論

   範圍（本院卷二第54頁背面至第55頁）。茲就兩造爭點及本

   院之判斷，析述如下：

 (一)上訴人黃汗威、毛天賜與被上訴人間是否成立董事、監察人

   之委任關係？

 1.按股份有限公司與董事、監察人間之關係為有償委任，此觀

   公司法第192 條第4 項、第196 條第1 項、第216 條第3 項

   、第227 條之規定即明。又依同法第27條第1 項、第2 項規

   定，法人為股東時，得自己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亦得由其

   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前者係法人股東自己當選為董

   事或監察人後，再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此時董事或監

   察人與公司間之委任關係，存在於法人股東本身，並非該代

   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而後者係由法人股東指派之代表人以

   個人身分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此時委任關係則存在於該代

   表人個人與公司之間，兩者迥然不同。另依經濟部92年6 月

   2 日經商字第00000000000 號函修正之「本國公司登記及外

   國公司認許、報備事項書表」所附「設立登記表填寫須知」

   第14條及「變更登記表填寫須知」第15條規定：「如有法人

   股東代表當選董、監事者，除填寫其代表人外，並請依代表

   董、監事之編號，填寫所代表法人，例如第三～五號董事係

   法人代表，則於董、監事編號欄填寫03～05；如為法人本身

   當選董事或監察人，則應於董監事名單填明職稱、出資額（

   持有股份）、法人名稱、法人統一編號、法人所在地，所代

   表法人免填」。換言之，於公司登記實務上「法人董、監事

   」係直接記載該法人股東為董事、監察人，但未表明登載所

   指定代表人為何人而得隨時指定，在「法人代表董、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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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場合則直接記載該代表之自然人為董事，但其職務異動時

   ，法人股東仍得依公司法第27條第3 項規定隨時改派補足原

   任期。

 2.查經濟部於99年6 月3 日以經商字第00000000000 號函覆原

   審表示：「二、查按『亞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98年3 月11

   日股東會議紀錄顯示，『葉斯應』、『李禮仲』、『余河德

   』係以法人股東『上鷹國際有限公司』之代表人身分當選董

   事；『李光弘』係以法人股東『藝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

   代表人身分當選董事；『葉斯鎮』係以自然人身分當選董事

   ；又『尹章華』係以法人股東『臺灣上鵬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之代表人身分當選監察人，併為敘明。三、查亞洲化學股

   份有限公司法人股東『上鷹國際有限公司』於98年4 月10日

   改派『李華松』接任『李禮仲』為董事。四、原董事長『葉

   斯應』於98年6 月12日有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之情事，依公

   司法第192 條準用同法第30條之規定，其董事長及董事之職

   務自當日起當然解任。五、另查亞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法人

   股東『藝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98年9 月24日改派『黃柏

   盛』接任『李光弘』為董事。六、又查亞洲化學股份有限公

   司法人股東『上鷹國際有限公司』於98年9 月18日改派『楊

   詠淇』接任『李華松』為董事；於98年9 月28日改派『鄭國

   良』接任『余河德』為董事，同日改派『吳達暉』擔任為董

   事。七、再查亞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股東『上鷹國際有

   限公司』於98年10月5 日改派『余河德』接任『楊詠淇』為

   董事；又因同日解任『鄭國良』、『吳達暉』之董事職務，

   於98年10月6 日指派『李光弘』接任為董事」，並檢送被上

   訴人98年3 月11日股東會議記錄、98年4 月8 日迄98年10月

   23日變更登記表，及上開期間被上訴人申請變更登記檢附之

   各次董事會議記錄（第21屆）、董事改派書各1 份（原審卷

   一第138 頁至第196 頁）。

 3.觀諸上開經濟部函已表明上訴人余河德、李光弘、黃汗威均

   係被上訴人之法人股東「上鷹國際有限公司」（下稱上鷹公

   司）、「藝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藝華公司）於代表

   人個人當選董事後，再由該法人股東改派上訴人余河德、李

   光弘、黃汗威補足原任期，再參以98年3 月31日被上訴人98

   年第1 次股東臨時會新選任第21屆董事、監察人當選名單及

   98年4 月8 日變更登記表「董事、監察人或其他負責人名單

   」記載之董事包括葉斯應（董事長）、葉斯鎮、李禮仲、余

   河德、李光弘，監察人為楊淑華及尹章華，並載有上開自然

   人之身分證號及住所，「所代表法人」欄位則登載董監事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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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1 、3 、4 （即葉斯應、李禮仲、余河德），所代表法人

   名稱上鷹公司，法人統一編號00000000，法人所在地台北市

   ○○區○○路0 段000 號10樓之8 、董監事編號5 （即李光

   弘），所代表法人名稱藝華公司，法人統一編號00000000，

   法人所在地桃園縣中壢市○○路000 號17樓之2 、董監事編

   號7 （即尹章華），所代表法人名稱上鵬公司，法人統一編

   號00000000，法人所在地台北市○○區○○路0 段000 號10

   樓之8 」等情（原審卷一第141 頁、第175 頁、第176 頁）

   ，其後陸續變更至98年10月26日之變更登記表登載：董事李

   光弘（董事長）、黃汗威、葉斯鎮、余河德，監察人楊淑華

   、毛天賜，並於所代表法人欄位填寫被上訴人之法人股東上

   鷹公司、藝華公司、上鵬公司之名稱、統一編號及法人所在

   地（原審卷一第8 頁、第9 頁），而非直接將上鷹公司、藝

   華公司、上鵬公司列為董事、監察人。足見上訴人李光弘、

   黃汗威、余河德、毛天賜均係被上訴人法人股東之代表人依

   公司法第27條第2 項當選被上訴人董事、監察人後（即法人

   代表董事、監察人而非法人董事、監察人），因法人股東指

   派而補足任期。則上訴人李光弘、余河德、黃汗威、毛天賜

   係以法人代表之個人身分擔任被上訴人之董事及監察人，董

   事、監察人之委任關係自應存在於上訴人余河德、李光弘、

   黃汗威、毛天賜與被上訴人之間。上訴人黃汗威、毛天賜辯

   稱其僅係藝華公司、上鵬公司指定之代表人，與被上訴人間

   無委任關係云云，顯不足取。

 (二)上訴人吳訪和與被上訴人間是否成立經理人之委任關係？

 1.按公司之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固為公司負責人，且與

   公司間為委任關係（公司法第8 條第2 項、第29條第1 項）

   。惟股份有限公司經理人之委任、解任及報酬，乃專屬董事

   會之決議事項，須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同意之決議行之，此觀公司法第29條第1 項第3 款規定即明

   。是若未依法定程序辦理，自不生公司法上經理人委任、解

   任及約定報酬之效力（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432號、第

   1560號判決參照）。復按經理人在公司章程或契約規定授權

   範圍內，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權；公司經理人之委任

   或解任，應於到職或離職後15日內，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

   公司法第31條第2 項、公司之登記及認許辦法第9 條定有明

   文。核其立法目的，乃在藉由登記手段，期使與公司交易之

   相對人可認識真正有代理權之人，以保障交易安全。準此，

   對公司法上經理人之認定，自應符合公司法第29條第1 項所

   定之形式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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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被上訴人以上訴人吳訪和原擔任董事長室特別助理，處理、

   完成董事長指示之事務，嗣於98年7 月7 日調任為管理處長

   ，每月領取本薪及交通津貼20萬8,000 元，吳訪和應屬公司

   法第8 條第2 項所指之經理人，與被上訴人應成立委任關係

   ，其未盡忠實執行業務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被上訴

   人受有損害，自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1 項規定，負賠償責任

   。經查，上訴人吳訪和自98年3 月26日起任職被上訴人擔任

   董事長室特別助理，於同年7 月7 日調任管理處處長之事實

   ，為兩造所不否認，並有被上訴人人員異動申請書在卷可稽

   （原審卷一第59頁、第60頁），固堪認屬真實。惟由前揭申

   請書記載吳訪和擔任管理處長係「依亞總09令字第033 號人

   事令調任」，且被上訴人98年4 月8 日至同年10月26日變更

   登記表所登記之經理人均為盧瑞明（原審卷一第9 頁、第17

   5 頁、第179 頁、第183 頁、第187 頁、第192 頁、第196

   頁），此外亦無吳訪和曾受董事會依法定程序任免為經理人

   之事證，依前揭說明，吳訪和自非公司法規定之經理人。則

   被上訴人依公司法第8 條第2 項、第23條第1 項規定，請求

   上訴人吳訪和就其損害負賠償責任，於法尚嫌無據。

 (三)被上訴人於98年10月28日第18次董事會之召集程序是否違反

   公司法第204條規定？

 1.按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但每屆第1 次董事會，由所得選

   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之。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

   由，於7 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

   時召集之。公司法第203 條第1 項、第204 條第1 項、公開

   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3 條第2 項、第10條第1 項分別

   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於98年10月28日召開第21屆董事會第

   18次會議，並於會中由主席即上訴人李光弘徵詢出席董事黃

   汗威、余河德無異議照案通過投資購進系爭土地，作為被上

   訴人PE塗佈機投資設廠增加營運之需乙節，有該次會議紀錄

   可參（原審卷三第120 頁至第123 頁），且為兩造所不爭（

   見不爭執事項(二)）。然被上訴人為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其

   98年10月28日第21屆董事會第18次會議自通知至開會僅1 小

   時30分，業據原審共同被告葉斯鎮、楊淑華以書狀陳明（原

   審卷一第77頁），互核與上訴人余河德於99年5 月7 日在臺

   北地檢署偵辦OO年度他字第OOOOO 號背信案時證稱：「（問

   ：98年10月28日有一購地案董事會有無參與？）有。他們是

   臨時通知我，10.28 前有一個常會我有回台灣開，應該是

   10.23 ，然後10.28 繼續開董事會請我留下來，一般開會前

   會給通知書，但這次是28日當天才用電子郵件給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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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語相符（原審卷五第140 頁）。被上訴人98年10月28日第

   21屆董事會第18次會議未依上開規定於7 日前通知，該次會

   議召集人暨主席上訴人李光弘復未說明有何緊急情事無法遵

   循法定程序為之，則該次董事會確實有違公司法第204 條第

   1 項、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3 條第2 項規定之召

   集程序而顯有瑕疵，彰彰明甚。

 2.上訴人余河德雖以第21屆董事會歷次召集之第1 次至第19次

   會議，均未依公司法規定於7 日前通知，此乃被上訴人董事

   會召集之慣例，被上訴人亦從未主張有何無效或違法之爭議

   云云，並提出21屆董事會歷次會議召集通知時間及開會時間

   比對明細、開會通知等件為憑（本院卷一第80頁至第95頁）

   。惟按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方依習慣，有關董事會召集之程

   序，法令既有明文規定，當事人自無主張應依相反習慣之餘

   地。況且，董事會為公司業務之執行機關，具有執行公司業

   務之決定權，相關法規之所以明定召集程序，其規範意旨即

   在冀望全體董事得以慎重且妥適行使權限，俾為公司謀取最

   大利益。上訴人余河德以歷來違法之慣行9 次會議，作為諉

   過卸責之詞，洵無足採。

 (四)系爭土地購買議案是否違反被上訴人「資產取得與處分辦法

   」第3 章第11條至第14條規定？被上訴人得否依公司法第23

   條第1 項、第226 條、民法第544 條、第184 條、第185 條

   規定擇一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3,250 萬元？

 1.按公開發行公司應建立財務、業務之內部控制制度；主管機

   關得訂定前項公司或事業內部控制制度之準則，證券交易法

   第14條之1 第1 項、第2 項定有明文。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基於前開授權並訂有「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

   度處理準則」，要求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

   ，應依該準則及該準則所訂定之內部控制制度規定辦理（公

   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2 條）。被上訴人

   「資產取得與處分辦法」第3 章第11條第2 項：「取得不動

   產及其他固定資產者，由各單位事先擬定資本支出計劃，進

   行可行性評估後，編列資本支出預算並依據計劃內容執行及

   控制」（原審卷三第299 頁、第300 頁），性質上即屬公開

   發行公司內部控制之一環，上訴人辦理購買系爭土地事務，

   自應嚴格遵守。經查：

 (1)98年10月28日被上訴人第21屆事會第18次會議通過購買系爭

   土地，有該次會議紀錄可參（原審卷三第120 頁至第123 頁

   ），而被上訴人之法人股東富立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立

   鑫公司）、自然人股東檀兆麟為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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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主管機關經濟部以98年10月8 日經商授字第00000000000

   號函許可，將於98年11月30日召開98年第2 次股東臨時會，

   有召開股東臨時會之公告足參（原審卷一第11頁、第12頁）

   。上訴人李光弘、黃汗威明知渠等可能因董事、監察人改選

   而無法繼續擔任被上訴人董事長及副董事長職務，卻於距股

   東臨時會開會日僅約1 個月前之董事會討論並決議通過金額

   高達3 億餘元，事涉被上訴人資金、經營策略甚鉅之購買系

   爭土地議案，依相關之時間點而論，李光弘、黃汗威議決購

   入系爭土地之必要性及正當性，已滋疑義。

 (2)再者，本件購買系爭土地議案，始於98年10月8 日由上訴人

   吳訪和撰寫「OOOOOOOOOOOO等十九筆土地投資分析」報告，

   呈上訴人黃汗威、李光弘批核後，而於98年10月20日由吳訪

   和以被上訴人名義委託陸德事務所對系爭土地進行估價，陸

   德事務所則於同年月26日出具估驗土地價值3億5,581萬6,45

   7元之估價報告書。同日吳訪和再以機密方式簽呈「屏東縣

   新埤鄉新華段等19筆土地投資可行性」送黃汗威、李光弘批

   核。98年10月27日上訴人吳訪和另以「擬於OOOOOOOO鄉投資

   購進土地5萬0,363.29平方公尺(1萬5,234.9坪)作為本公司

   PE塗佈機投資設廠增加營運之需」簽呈，層轉法務主任陳泳

   丞、執行長盧瑞明、董事長李光弘批核，繼而編為討論案由

   二提出於98年10月28日被上訴人第21屆董事會第18次會議，

   經李光弘徵詢出席董事黃汗威、余河德無異議照案通過。嗣

   吳訪和即於98年10月29日先後在「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董

   事會決議購進系爭土地事宜之重大訊息；提出投資購進前開

   土地之「資本支出／投資申請書」送製造處、法務室會簽，

   再由會計室∕財務處、執行長、董事長批核；簽辦買賣契約

   簽呈，送法務主任會簽，呈執行長、董事長批核，李光弘並

   於同日代表被上訴人與趙國安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等節，有「

   資本支出/投資申請書」、簽呈、估價報告書、重大訊息公

   告、系爭買賣契約書等件可參（原審卷二第81頁至第83頁、

   第87頁至第298頁、本院卷第192頁、第193頁、原審卷一第

   82頁至第85頁、原審卷一第13頁、第14頁、原審卷二第29頁

   至第34頁、原審卷二第52頁、第53頁、臺北地檢署98年度他

   字第10999號卷三第145頁背面至第147頁、卷一第31頁至第

   38頁）。上訴人吳訪和就購買系爭土地資金來源，僅於98年

   10月26日機密簽呈中提及：「除公司營業收入外，以銀行融

   資挹注，如短期間仍有不足時，商請董事以銀行借款利率墊

   支」（本院卷一第193頁），並由財務部經理林建羽於上開

   98年10月29日「資本支出／投資申請書」加註「1.目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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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金並不充裕，無法支應全部所需。2.此案建議應由處分短

   期投資及銀行借款及董事借貸為主。3.希望能以不影響公司

   正常營運資金為原則」等語（原審卷二第29頁）。被上訴人

   98年11月13日之內部稽核報告，亦明確指出購買系爭土地前

   未執行購地評估，且未編列資本支出計劃及預算（原審卷三

   第303頁）。顯見上訴人於辦理本件投資購買系爭土地事宜

   時，並未事先擬定資本支出計劃、進行可行性評估，及編列

   資本支出預算，而違反被上訴人「資產取得與處分辦法」第

   3章第11條第2項：「取得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者，由各單

   位事先擬定資本支出計劃，進行可行性評估後，編列資本支

   出預算並依據計劃內容執行及控制」之規定。

 2.次按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為公司法所稱之負責人，而公司負

   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

   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賠償責任。董事會之決議違反法令章

   程及股東會之決議，致公司受損害時，參與決議之董事，對

   於公司負賠償之責；但經表示異議之董事，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可證者，免其責任。公司法第8 條第1 項、第23條第1 項

   、第193 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

   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

   賠償之責。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

   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

   責任。民法第544 條、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85 條第1

   項前段亦有明定。查上訴人李光弘、黃汗威於上開簽呈上批

   核，上訴人李光弘為董事會之召集人，上訴人吳訪和係撰擬

   簽呈之人，且就購買系爭土地違反被上訴人「資產取得與處

   分辦法」乙節，已事先知情，上訴人余河德亦明知召集第21

   屆董事會第18次會議與法定程序未合，上訴人李光弘、黃汗

   威、余河德仍於被上訴人經營權近期可能更易之情形下，無

   異議照案通過系爭土地購買案，顯難認為已盡董事之善良管

   理人注意義務。又上訴人吳訪和雖不具被上訴人董事及經理

   人身分，惟於明知購買系爭土地前尚未事先擬定資本支出計

   劃，進行可行性評估及編列資本支出預算，卻仍擬定投資可

   行性報告及簽呈作為上訴人李光弘召集董事會議決系爭土地

   購買案之依據，並於98年10月28日董事會開會時列席表示：

   「這次的投資所有作業程序都符合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程序』」（原審卷四第84頁），且在被上訴人內部稽核

   發現購買系爭土地之事前評估及核准程序未符合公司規定時

   ，猶飾詞辯稱：「資本支出並不因未編列預算而不得支出，

   此案既已經過本公司最高治理單位董事會決議通過，即無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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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內控之虞」等語（原審卷三第303頁），上訴人吳訪和執

   行購買系爭土地相關作業，顯有過失。

 3.再查上訴人吳訪和固曾提出PE塗佈機投資分析－第一期計劃

   、預估產銷表、預估損益表、預估現金流量表、預估資產負

   債表、BOM 表、PE塗佈機投資項目售價與原料成本敏感度分

   析－第一期計劃等營運計劃及投資可性報告（原審卷二第39

   頁至第45頁）。惟被上訴人前執行長歸行白於原法院OO年度

   金訴字第OO號刑事案件審理時到庭證述：「公司上海廠有做

   一個投資分析的報告，（98年）10月20日亞洲化學公司當時

   董事長、副董事長跟管理處吳訪和處長，想要買OOOO土地案

   ，要找一個案子報的時候，就把上海投資案，原封不動重新

   填數字提報董事會，但是因為這個案子是不合理的，公司研

   發、會計、財務、生產製造單位，通通都沒有參與這樣的作

   業…投資計畫…一大堆錯誤在裡面，把人民幣當成台幣，有

   時候把人民幣當成美金，有時候在原來案子寫說原物料在大

   陸是用人民幣採購，在臺灣董事會報告也是原物料由人民幣

   國內採購，國內哪裡用人民幣採購，根本就是胡鬧，原來PE

   膠帶在大陸做的投資報告裡面，1 個平方米是0.28美金，換

   成人民幣是1.9 元，如果換成台幣是9.2 元台幣，可是他們

   報給董事會說1 個平方米48元台幣，這個就是乘錯了，吳訪

   和98年11月28日報完這樣荒唐的投資分析報告後，馬上又自

   己簽一個投資資本支出計劃書，裡面單價變成312 元，這怎

   麼來的，他把9.5 元當成美金，乘以32.5…根本是胡鬧、亂

   搞」等語（原法院OO年度金訴字第OO號刑事卷三第3 頁背面

   、第4 頁）；上訴人余河德於上開刑事案件偵查中亦陳述：

   「…之前上海廠要擴建要做PE模，他（吳訪和）有拿1 本投

   資的資料給我，我一看覺得數據不太對，有提醒他有無弄錯

   …」等語（原審卷五第140 頁）。參照上訴人吳訪和於99年

   10月29日提出之「資本支出∕投資申請書」，被上訴人製造

   處人員俞勵才亦於其上表示：「目前臺灣國內銷PE保護膜一

   個月約為150-200 萬㎡，台灣目前缺乏PE布來源，及PE保護

   膜膠料配方，要投入生產尚須再找原料」（原審卷二第29頁

   ），堪認上訴人吳訪和僅係抄襲上海廠之投資可行性報告作

   為購買系爭土地之依據，被上訴人當時有無建置PE塗佈機廠

   之適當條件，尚非無疑。另再參以98年11月24日召開第21屆

   董事會第19次會議時，時任被上訴人總顧問之陳和錦於會中

   表示：「…我覺得做PE廠的說服力太薄弱，我們的楊梅廠應

   該是有足夠的土地可以建PE廠…」（原審卷四第89頁）、被

   上訴人前執行長盧瑞明於前開刑事案件審理時陳述：「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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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楊梅土地夠大，有2 萬多坪，要蓋廠房楊梅就可以蓋，我

   有跟李光弘、黃汗威說我們楊梅還有土地」等語（原審卷五

   第125 頁），可見被上訴人於楊梅尚有閒置土地可供使用，

   並無購買系爭土地之必要。

 4.又被上訴人98年10月28日董事會通過購買系爭土地議案時，

   被上訴人已處於全額交割之狀態，資金並不充裕，根本無法

   支應購地價款，此由被上訴人於98年10月1 日發布重大訊息

   略謂：98年9 月底前，前董事長於離職發函各大銀行抽銀根

   ，並要求卸任前其有直接擔保的三家銀行，必須完全清償，

   造成財務缺口約2-3 億（原審卷一第10頁）、上訴人李光弘

   於98年10月28日第21屆第18次董事會表示：「…當然以目前

   本公司全額交割的時候，確實我們資金是比較吃緊…」等語

   （原審卷四第83頁）、被上訴人財務部經理林建羽於98年10

   月29日上訴人吳訪和提出之「資本支出∕投資申請書」加註

   ：「1.目前公司資金並不充裕，無法支付應全部所需，2.此

   案建議由處份短期投資及銀行借款及董事借貸為主」（原審

   卷二第29頁），並於原法院99年度金訴字第56號刑事案件審

   理時亦到庭證稱：「…那時候財務狀況很差，不可能有錢支

   付土地款，所以才會寫，希望可以以不影響公司正常營運資

   金為原則，那時候銀行給我們額度已經剩下兩、三家，有開

   始抽銀根，我用我立場儘量來維持營運支出，以資本支出來

   說，我財務立場來說，那時候無法籌到錢買這塊地…那時候

   那塊地以我的立場會先找銀行，那時候不管是華南銀行，還

   有其他幾家銀行，他們說以那塊地的狀況還有加上經營權狀

   況，每個銀行給我回覆，都比較沒有興趣，若是這種狀況，

   要把這錢拿出來，第一無法跟銀行籌到錢，你問我差多少錢

   ，應該差蠻多…（最少差了兩億以上？）至少…當初公司資

   金不夠，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土地款部分，跟黃汗威董事借

   …到期我們沒有辦法還，要展延或是什麼的，我們買這個土

   地款，以財務來說，沒有這個金額…那時候我們真的沒有那

   個能力支付，那時候副董事長黃汗威跟吳訪和處長說一定要

   付，或是說因為跟賣方說一定要付，因為買土地要付第一期

   或是第二期款，有合約書，我那時候被告知要照合約來支付

   ，但實在沒有錢支付。…以財務的立場，那時候處長吳訪和

   要我去找銀行貸款，我有回報那時候銀行給我的答案是否定

   的…（吳訪和如何說？）我記得他們說，董事們會去借款，

   借給公司支付款項」等語（原法院99年度金訴字第56號卷三

   第203 頁、卷四第10頁）可資佐證。況且，98年11月24日第

   21屆第19次董事會議雖經表決通過向上訴人黃汗威借款1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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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萬元，以支應購買系爭土地之第二、三期價款，然借

   款期間係自98年11月25日至同年月30日（原審卷四第86頁至

   第88頁），在被上訴人資金嚴重不充裕之情況下，根本無法

   期待被上訴人得在短短數日內即得籌措款項返還借款。則上

   訴人李光弘辯稱資金不足之疑慮有黃汗威擔保籌措，已不再

   構成購買系爭土地之障礙云云，顯與事實不符，而無足採信

   。

 5.另就歐亞事務所、陸德事務所對系爭土地分鑑定為3 億3,77

   9 萬1,369 元及3 億5,581 萬6,457 元是否為合理價格部分

   ：

 (1)歐亞事務所估價報告書有關系爭土地勘估之估價金額為3 億

   3,779 萬1,369 元（原審卷三第3 頁），估價方法係以比較

   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鑑估土地價格，比較法是用鄰近工業用

   地成交或代售案例比較，估價出市場行情，土地開發分析法

   是以土地蓋房子賣之後的價值去推估這塊土地的價值，扣除

   建商利潤15% 、直接成本、間接成本、利息負擔等費用，會

   計算出土地開發後之價值，鑑價時委託人告知有建照，經確

   認建照是尚可展延的有效證照，預定要蓋二樓透天別墅銷售

   ，故以販售二層樓別墅的方式計算土地價值乙節，業據負責

   本件估價之估價師林書弘在接受法務部調查局調查時證述在

   卷（原審卷五第111 頁）。依歐亞事務所估價報告書之記載

   ，工業區土地選取之比較標的有：1.OOOO市○○○路0 號（

   一、二層建物，31年）、2.OOOO縣OOOO鄉○○路0 號（二層

   建物，19年）、3.OOOO縣OOOO鄉○○路000 號（一、二層建

   物，36年）（原審卷三第26頁），土地開發分析法選取之比

   較標的有：1.OOOO縣OOOO鎮OOOOOO街、2.OOOO縣OOOO鄉OOOO

   路、3.OOOO縣OOOO鎮○○路000 巷0 號（含農地84坪）（原

   審卷三第41頁）；農業區土地選取之比較標的有：1.屏東縣

   新埤鄉○○段000地號土地、2.OOOO縣OOOO鄉○○段000地號

   土地、3.屏東縣新埤鄉○○段000地號土地（原審三第32頁

   ）。林書弘並於原法院OO年度金訴字第OO號刑事案件陳稱：

   「…（問：你還記得這個估價所使用的比較法採取的三個標

   的嗎？）這三個案例都是已經有在使用的廠房，且使用分區

   相近…（問：你在使用開發成本的分析法，所使用的案例與

   本件估價標的有無關係？）因為這些案例都是比較屬於新成

   屋，屋齡大概在一、兩年所完成的建築物，且他的容積率大

   概都與本案相當…我的看法在以屏東地區工廠現在大概都是

   閒置，大部分外移了，閒置廠房多，所以整個工業區的土地

   使用大部分使用率很低，所以資金並不能真正以收益法求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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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不能真正反應標的價格…（問：收益法在何種情況比

   較適合？）商業使用，譬如說店面、飯店這類型的，他有租

   金收益，我們從租金收益透過公式回推標的價格…」等語（

   原法院99年度金訴字第56號卷二第143頁背面、第144頁背面

   ）。惟前揭估價報告書之不動產市場概況分析、區域因素分

   析、市場面之最有效使用分析卻分別記載：「…3.標的位於

   小型鄉鎮之工業區，區域經濟活動以農業為主，不動產以自

   用居多，少有投資需求，因整體社經因素影響，不動產市場

   交易冷清，房地價格低迷已久，短期不見趨勢反轉契機」、

   「…區域內經濟活動以農漁養殖業及砂石業為主…新埤鄉因

   工業不發達，故工業土地多為閒置，標的位於省道1號西側

   ，多屬未開發之工業區與耕地…」、「本案所屬區域之不動

   產市場交投冷清，人口成長停滯，工業本不發達，故以市場

   面而言，勘估標的難以達到最有效使用」（原審卷三第15頁

   、第16頁、第19頁）。對此林書弘坦認：「…（問：剛才提

   到這些都是不利的因素，你都說屬實，是否會影響到鑑價？

   ）…如果是走工業開發的路線，還要下修…（問：這麼多不

   利的因素，是否會影響到鑑價？）對…（問：你的鑑定報告

   都很詳實將這些不利因素記載進去，這些不利的因素，有沒

   有反應在你的價格上面？）（微笑）…（問：這些因素好像

   沒有反應進去？）對…（問：這些因素應不應該反應進去？

   若是反應下去，應該反應多少在價格上面，以你的專業？）

   …若是本案工業區使用要下修20-30％…（問：若加上這些

   因素，人口還有整個房地產是下降的，南部法拍屋根本賣不

   出去，若是這些因素考慮進去，即使蓋透天別墅，要下修多

   少？）因為有那麼多的外在不利因素存在，我個人看這份報

   告的時候，規劃上就採在那邊興建類似別墅型的住宅，才會

   推那個價格出來，那時候沒有把不利因素考慮進去…（問：

   若是考慮進去要下修多少？）這個沒有辦法算…（問：若是

   我是買家，我若是用這些不利因素，是否可以殺價？）應該

   可以…再兩成…」（原法院99年度金訴字第56號卷二第148

   頁至第149頁）。據上，被上訴人係以增設PE塗佈機廠之工

   業開發為目的，而林書弘卻以建別墅之房產開發為導向，因

   此鑑價時顯未考慮諸多不利因素，以致評估系爭土地之價格

   明顯偏高，無法真實反應系爭土地之市場價值。

 (2)另陸德事務所估價報告書有關系爭土地勘估之估價金額為3

   億5,581 萬6,457 元（原審卷二第89頁），負責本件估價之

   估價師謝華忠係以比較法及成本法（土地開發）兩種方式鑑

   估土地價格，工業區部分比較標的係取用歐亞事務所選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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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個標的，農業區部分因土地比例比較少，故直接援用與歐

   亞事務所估價報告書完全相同之比較標的物，亦因領有建照

   ，故以販售二層樓別墅之方式計算土地價值乙節，亦據謝華

   忠在接受法務部調查局調查時證述在卷（臺北地檢署98年度

   他字第10999 號卷一第180 頁背面、第181 頁、卷五第89頁

   、第90頁，原法院99年度金訴字第56號卷二第154 頁至第15

   5 頁）。依陸德事務所估價報告書之記載，工業區土地比較

   法選取之比較標的有：1.屏東市○○○路0 號（1-2 層建物

   ，31年）、2.0000縣0000鄉○○路000 號（1-2 層建物，屋

   齡20年）、3.0000縣0000鄉○○路000 號（1-2 層建物，屋

   齡36年）（原審卷二第113 頁），土地開發分析法選取之比

   較標的有：1.0000鎮000000街、2.0000鄉0000路、300000鄉

   0000路三段（原審卷二第128 頁）；農業區土地選取之比較

   標的有：1.0000縣新埤鄉○○段000 地號土地、2.0000縣00

   00鄉○○段000 地號土地、3.0000縣0000鄉○○段000 地號

   土地（原審卷二第119 頁），與歐亞事務所估價報告書選取

   之比較標的幾乎相同。謝華忠則表示：「…（問：你估價之

   前是否看過歐亞事務所估價報告？）有，不是估價前，應該

   是委託估價的時候…（問：你本身對於這些土地的估價，是

   根據你自己專業的評估或是照歐亞事務所估價報告出來撰寫

   ？）當然是照專業評估…（問：如果是你自己專業的評估，

   為何你用比較法採用的案例與歐亞事務所估價報告有很多類

   似的案例？）因為該地區來言，類似產品，案例不是很好搜

   尋，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允許我們向之前估價師收取資料…

   （問：除了這些資料外，你還有用其他方式收取資料？）一

   般來說，我們會參考別的估價師他們資料，參考案例…」（

   原法院99年度金訴字第56號卷二第154 頁背面），而前揭估

   價報告書之區域因素分析記載：「區域內經濟活動以農漁養

   殖業及砂石業為主…新埤鄉工業不發達，工業土地多為閒置

   ，標的位於省道1 號西側，多屬未開發之工業區與耕地…」

   （原審卷二第103 頁）、近鄰地區未來發展趨勢記載：「新

   埤鄉主要經濟活動為農業及砂石業，工業極不發達…」（原

   審卷二第104 頁），及市場面之最有效使用分析記載：「本

   案所屬區域之不動產市場交投冷清，人口成長停滯，工業本

   不發達，故以市場面而言，勘估標的難以達到最有效使用」

   （原審卷二第107 頁）。對此謝華忠雖表示：「…（問：提

   示他字卷四第279 頁，你的鑑價報告20頁，你最上面本案所

   屬不動產交投冷清，人口成長停滯，工業不發達，所以礙難

   使用？）這樣講是實在的…（問：這樣看起來不太具有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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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這是事實的反應…（問：這像是投資的負項？）對

   …（問：你有沒有在評估過程中把這個負項扣除？）有…（

   問：提示他字卷四第275 頁，報告第16 頁最上面那段倒數2

   行，區域內經濟活動以農漁牧養殖業及採砂石為準，總人口

   11,000人，是指新埤鄉而已？）這是有數據的…（問：提示

   他字卷四第275 頁，報告16頁0000鄉因工業不發達，工業區

   土地閒置，標的位於省道一號西側，多屬未開發工業區與耕

   地，是否屬實？）事實是這樣…（問：剛才問過林書弘，他

   說這些都是不利因素，他鑑價時候，沒有反應在價格上面，

   你說反應在價格上面，但是你的價格反而高於歐亞事務所，

   表示你的價格，可能有點問題？）我們這邊有一個修正表…

   因為我們調整敘述裡面…整個報告有調整敘述，就是照這些

   因素，調整在表裡面…」（原法院99年度金訴字第56號卷二

   第158 頁至背面），然亦坦認：「…（問：所以你以為林書

   弘把不利因素已經反應進去，所以你的價格也是參考他的價

   格，所以本件看起來，你是過度參考林書弘的報告，包含價

   格，你以為林書弘調整過了，你是否有參考林書弘的價格？

   ）是…（問：所以你認為林書弘已經調整過了？）對…」（

   原法院99年度金訴字第56號卷二第159頁），並表示：「…

   （問：如果今天這個土地蓋的不是示意圖上面的房子，而是

   廠房，估價結果是否不同？）會不同…（問：價值會高或是

   低？）更低…建照有價值就是總量管制，工業區來說就是10

   ％可以蓋住宅，其他的要做工業使用，所以建照對價格會有

   影響…沒有這個建照，完全是用工業區的看法，大概素地每

   坪不會超過一點五萬，這是那邊的行情價…」（原法院99年

   度金訴字第56號卷二第155 頁背面）。由於謝華忠對系爭土

   地進行鑑價已參考歐亞事務所估價報告書，選取之比較標的

   雷同，數據亦幾乎援用歐亞事務所估價報告書，林書弘並自

   承未將估價報告書內之不利因素反應在土地鑑估價格上，如

   將前開不利因素考慮進去，鑑估價格會下修20～30％之情形

   ，已如前述。是謝華忠就系爭土地鑑估而製作之估價報告書

   土地價格，既未考量諸多不利因素，其所為鑑估之價格，自

   難真實呈現土地之市場價格。

 (3)系爭土地原登記所有權人築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曾於96年3

   月間，以系爭土地為抵押擔保，向合作金庫大順分行申請貸

   款，銀行授信額度為4,950 萬元，98年7 月23日申請轉期，

   額度為4,700 萬元，而系爭土地經評估之總價值為1 億926

   萬6,000 元，此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大順分行授信申請暨批

   覆書可稽（原審卷五第114 頁至第119 頁）。嗣經台灣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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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委託中華徵信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系

   爭土地進行價值評估，中華徵信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師

   於98年11月17日前往現場勘察，經評估價值為1 億6,910 萬

   1,909 元。被上訴人亦委託泛亞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展茂

   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系爭土地進行價值評估，泛亞不動產

   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師於98年12月22日前往現場勘察，經評估

   價值為1 億4,217 萬5,926 元、展茂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

   價師於98年12月23日前往現場勘察，經評估價值為1 億3,38

   6 萬2,910 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見不爭執事項(五)、(六)）

   ，並有中華徵信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書節本、泛亞

   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書、展茂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估價報告書可稽（原審卷五第122 頁、第123 頁、原審卷三

   第126 頁、第218 頁）。依上開貸款銀行、各估價師就系爭

   土地所為之鑑價，均與被上人購買系爭土地之價格有極大之

   差距。

 (4)據上可知歐亞事務所、陸德事務所之鑑價，因其不利條件之

   評估有所欠缺，所估價值，尚難真實反應系爭土地之合理價

   格，復徵之地主與被上訴人之交易價格及前開其他估價結果

   間存有極大差距，堪認被上訴人購入系爭土地之價格，已逾

   合理價格甚多。至於陸德事務所估價師謝華忠於102 年7 月

   8 日向本院刑事庭陳報之書函提及：「以本案19筆土地為例

   ，如果當初鑑價時有告訴我估價條件是合併後方十五公頃農

   地一併收購，變更為工業用地使用，鑑定出來的工業用地價

   格就會高於一般行情」（本院卷一第227 頁、第228 頁），

   惟被上訴人為系爭土地交易之買方，力求能以最便宜的價格

   購入土地，縱若被上訴人購進系爭土地後要再收購後方15公

   頃農地開發合併使用，潛藏商機，亦屬被上訴人購地後之內

   部投資計劃，斷無為賣方抬高價值之理。況且能否順利收購

   農地合併開發使用，尚屬未知，是被上訴人委請估價師鑑價

   時，理應以系爭土地之價格作為鑑價基礎，對於是否收購後

   方農地，此等未定狀態，當無從據為鑑價之基礎甚明。是謝

   華忠前開書面陳述，尚無從以之作為系爭土地交易價格合理

   化依據，而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5)此外，上訴人辯稱壹東公司於被上訴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後

   ，以每坪1 萬9,000 元之價格購入系爭土地（原審卷四第

   219 頁至第228 頁），顯然亦較中華徵信不動產估價師事務

   、泛亞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展茂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之每

   坪9,500 元至1 萬元之鑑定價格高出1 倍，故若被上訴人不

   解除系爭契約，即無損害發生云云。惟壹東公司與趙國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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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契約之付款方式，明顯優於系爭買賣契約，壹東公司購買

   之土地面積亦大於系爭買賣契約，且壹東公司尚課予賣方將

   購入農地變更為工業用地之義務，兩者契約內容並不相同，

   自無互為對照比較之餘地，上訴人尚難憑此作為未違背職務

   之佐證。上訴人李光弘、黃汗威、余河德、毛天賜、吳訪和

   既在明知被上訴人資本並不充裕，亦無購買系爭土地必要之

   情況下，未善盡職責，致被上訴人與趙國安簽訂系爭買賣契

   約。被上訴人就此所受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而支付之3,250 萬

   元損害，依公司法第23條第1 項、第226 條、民法第544 條

   、第184 條、第185 條請求上訴人李光弘、黃汗威連帶賠償

   ，及依民法第184 條、第185 條請求上訴人吳訪和連帶賠償

   損害，即屬有據。

 6.上訴人毛天賜雖以其僅為監察人，在董事會中無發言權、決

   定權，亦無異議及作為之權利，且被上訴人所受3,250 萬元

   損害，乃新經營團隊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所造成，實無要求其

   負賠償損害之理云云。按公司與監察人之關係，從民法關於

   委任之規定；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監察人得列席

   董事會陳述意見，董事會或董事執行業務有違反法令、章程

   或股東會決議之行為者，監察人應即通知董事會或董事停止

   其行為；監察人執行職務違反法令、章程或怠忽職務，致公

   司受有損害者，對公司負賠償責任；監察人對公司或第三人

   負損害賠償責任，而董事亦負其責任時，該監察人及董事為

   連帶債務人。公司法第216 條第3 項、第218 條第1 項前段

   、第218 條之2 、第224 條、第226 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上

   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44條第1 項規定：「監察人應熟

   悉有關法律規定，明瞭公司董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及各部

   門之職掌分工與作業內容，並列席董事會監督其運作情形且

   適時陳述意見，以先期掌握或發現異常情況」、第45條第1

   項規定：「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及董事、經理人之

   盡職情況，並關注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執行情形，俾降低公

   司財務危機及經營風險」。經查上訴人毛天賜為被上訴人監

   察人，職司公司業務執行之監督與會計之審核，負有通知董

   事會停止其違法行為之權限，竟對董事會召集程序一再出現

   違法情事予以容認而未見有所作為，已難辭怠忽職務之咎。

   再者，毛天賜於第21屆第18次董事會就李光弘、黃汗威、余

   河德等人討論購買系爭土地議案時雖同時列席，惟對本件重

   大影響被上訴人利益之議案是否符合內部控制制度，從未置

   有一詞，反而自承其進入被上訴人公司是為了對抗新經營團

   隊之李志賢，與購買系爭土地無關等語（本院卷三第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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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見上訴人毛天賜對於購買系爭土地事宜，並未依法忠實

   執行監督職務。則其就被上訴人因購買系爭土地所受之損害

   ，應依公司法第226 條、民法第185 條規定負連帶責任無訛

   。

 7.上訴人余河德另以其並非絕對支持本件購地議案，並在董事

   會中已提出異議，且形成投資所有作業需程序符合被上訴人

   「資產取得與處分辦法」之決議，被上訴人請求其連帶給付

   3,250 萬元，顯無理由云云。按董事會之決議，違反法令章

   程及股東會之決，致公司受損害時，參與決議之董事，對於

   公司負賠償之責；但經表示異議之董事，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可證者，免其責任，公司法第193 條第2 項定有明文。換言

   之，公司法第193 條第2 項但書對參與董事會違法決議之董

   事免責規定，必須同時滿足二法定要件：(1)對違法決議內容

   表示異議；(2)有書面聲明或紀錄可資證明其提出異議。姑且

   不論根據該次董事會議事錄所載，本件購地議案結論係由「

   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原審卷三第123 頁）

   ，上訴人余河德既無書面聲明或紀錄得以證明其曾提出異議

   ，自無依法免除責任之餘地。再者，上訴人余河德參與第21

   屆第18次董事會討論購買系爭土地議案時，雖曾表示：「投

   資是很重大的事情，除了仔細考量財務方面，後續處理簽約

   事宜等，請符合內部控制程序，在法令及內規合理範圍內執

   行，請管理處要非常注意」（原審卷三第123 頁），惟此亦

   僅在提醒購買系爭土地應注意之事項，而非對議案表示異議

   。況且上訴人余河德於吳訪和宣稱：「這次的投資作業程序

   都符合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等語後，即對

   議案無異議，顯見上訴人余河德並不了解被上訴人之財務狀

   況是否足以支應購地所需，購置系爭土地是否確實符合法令

   、章程及內部控制規定。則其未釐清相關疑義前即率爾通過

   購地議案，除難認其已盡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其對業務之執行自有過失。

 8.被上訴人所受損害與購買土地間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1)侵權行為之債，以有侵權之行為及損害之發生，並二者間有

   相當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件（即「責任成立之相當因果關係

   」）。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乃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所

   構成，必先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

   」，始得謂有相當因果關係。且「相當性」之審認，須以行

   為人之行為所造成客觀存在之事實，為觀察基礎，並就此客

   觀存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

   結果之可能者，始足稱之；若侵權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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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於「條件關係」或「事實上因果關係」，而不具「相當性

   」者，仍難謂該行為有「責任成立之相當因果關係」，或為

   被害人所受損害之共同原因（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43

   號判決參照）。質言之，就相當因果關係之內涵而言，應嚴

   格區分「事實上因果關係」（條件關係）與「法律上因果關

   係」（相當性），前者係事實上因果律之問題，即行為人之

   侵害行為是否事實上對損害發生具有原因力。在此階段，只

   要行為人之行為是促成損害發生不可欠缺之條件，不論損害

   發生是否仍有其他原因，即應認定具有因果關係；後者係考

   量侵害行為以外之其他因素，決定是否降低或免除行為人之

   法律責任，亦即行為人何時應為損害結果負責之責任限制問

   題。在此階段，應依行為人之行為是否增加損害結果發生之

   客觀可能性，及損害發生之因果歷程中有無其他異常獨立之

   原因介入予以論斷。惟有同時滿足「條件關係」及「相當性

   」之判斷標準，方可謂行為人之行為與損害發生間成立相當

   因果關係，而應由行為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2)查上訴人吳訪和故意違反被上訴人「資產取得與處分辦法」

   ，未事先擬定資本支出計劃、編列資本支出預算，即製作簽

   呈等文件提案購買系爭土地；李光弘、黃汗威、余河德、毛

   天賜在被上訴人資金短缺，根本無力支付購地價款，且增設

   PE塗佈機廠必要之情形下，即於第21屆第18次董事會通過購

   買系爭土地之議案，進而以被上訴人名義與地主趙國安簽訂

   系爭買賣契約，致被上訴人於無力依約支付價金，為減少損

   害乃與趙國安合意，於賠付3,250 萬元後解除系爭買賣契約

   。上訴人以被上訴人名義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實為促成被上

   訴人發生賠款解約損害不可欠缺之條件，而使侵害行為與損

   害之發生間具有「條件關係」或「事實上因果關係」。又被

   上訴人解約斯時乃係無足夠資金給付價金所致，雖上訴人黃

   汗威曾貸與1 億4,000 萬元供被上訴人週轉，惟上訴人同意

   之借款期限僅有短短6 日（98年11月25日至98年11月30日）

   ，且以被上訴人所有之不動產提供擔保，設定抵押權予上訴

   人黃汗威（原審卷一第92頁至第94頁），被上訴人於短期借

   貸屆期後，亦無從期待能有資力償還借貸款項，若遭上訴人

   黃汗威屆期後行使權利，拍賣被上訴人提供抵押之不動產，

   必對被上訴人財務及營運形成莫大影響。由此可見被上訴人

   與趙國安合意，於賠付3,250 萬元後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應

   屬降低損害之舉措，而非損害發生因果歷程中介入之異常獨

   立原因，則被上訴人為降低損害所賠付之款項，亦與上訴人

   簽訂系爭買賣契約間存有相當性。被上訴人所受損害與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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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間，既同時滿足「條件關係」及「相當性」，上訴人購

   買系爭土地之行為自與被上訴人所生支付3,250 萬元之損害

   成立相當因果關係。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支付3,250 萬元違約

   金予趙國安，乃係基於被上訴人自行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而發

   生，並非董事會決議通過購買系爭土地所致，此項損害難謂

   與上訴人之行為有相當因果關係，上訴人無須對被上訴人支

   出違約金負賠償責任云云，尚非可採。

 9.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

   行為人，民法第185 條定有明文。又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

   有意思聯絡為必要，數人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茍各

   行為人之過失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

   為關聯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

   字第957 號判決參照）。上訴人李光弘、黃汗威、余河德、

   毛天賜在被上訴人資金短缺，根本無力支付購地價款，且增

   設PE塗佈機廠必要之情形下，在第21屆第18次董事會通過購

   買系爭土地之議案，致被上訴人為減少損害而支付3,250 萬

   元予訴外人趙國安，實有違反公司董事、監察人忠實執行業

   務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屬故意、過失侵害被上訴人

   財物之行為。上訴人吳訪和故意違反被上訴人「資產取得與

   處分辦法」，未事先擬定資本支出計劃、編列資本支出預算

   ，即製作簽呈等文件提案購買系爭土地，亦屬故意損害被上

   訴人財產之侵權行為。李光弘、黃汗威、余河德、毛天賜、

   吳訪和互相利用，彼此支持，無論其主觀上有無意思聯絡，

   均因各人行為之關聯，肇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應依民法第

   185 條規定，對被上訴人連帶負共同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

   任。則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85 條第1

   項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被上訴人3,250 萬元，自屬有

   據。

 (五)又被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原作為支付地主趙國安價金之本票

   號碼AC0000000 ，到期日98年11月25日、金額8,000 萬元，

   及本票號碼AC0000000 、發票日98年11月25日、金額6,000

   萬元，因被上訴人已無力支付，上訴人李光弘乃於98年11月

   24日召開第21屆董事會第19次會議，通過決議向上訴人黃汗

   威借貸1 億4,000 萬元後（原審卷一第87頁至第96頁），由

   黃汗威取回該2 紙本票（原審卷二第59頁、第62頁）。嗣經

   黃汗威以債權讓與方式，要求被上訴人改簽發以訴外人江俊

   嶙、林炫志、柯輝為受款人名義，票號分別為票號AA9733

   935 、AA0000000 、AA0000000 、AA0000000 、AA973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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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000000之支票6 紙支付（原審卷二第64頁至第77頁）。

   經查，被上訴人向黃汗威借貸之1 億4,000 萬元，係以江俊

   嶙、林炫志、柯輝名分義，分別匯至上訴人李光弘私自以

   被上訴人名義開立之板信銀行高雄新興分行帳戶後，再由黃

   汗威分別臨櫃匯至地主趙國安之陽信銀行前鎮分行帳戶（原

   審卷三第321 頁至第330 頁）。惟趙國安堅稱其從未收受黃

   汗威給付之1 億4,000 萬元，有土地買賣和解書為憑（原審

   卷三第308 頁至第312 頁），且為黃汗威所不否認。而前揭

   作為給付系爭土地價款之6 紙支票中以柯輝為受款人，票

   面金額1,000 萬3,288 元之A0000000號支票，業由黃汗威於

   98年12月7 日存入台北富邦仁愛分行柯輝之帳戶交換兌現

   後，黃汗威即於98年12月9 日提領750 萬元、200 萬元及於

   98年12月14日提領50萬元等情，亦據黃汗威在臺北地檢署偵

   辦98年度他字第10999 號背信案時陳明（臺北地檢署98年度

   他字第10999 號卷三第73頁背面），則黃汗威此等因侵權行

   為致被上訴人所受1,000 萬3,288 元之損害，自應由上訴人

   黃汗威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規定負賠償責任。職是，

   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黃汗威給付1,000 萬3,288 元，亦屬有

   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本於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85

   條第1 項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3,250 萬元，並依民法

   第184 條第1 項前段請求上訴人黃汗威給付被上訴人1,000

   萬3,288 元，及均自追加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99年12

   月4 日，原審卷四第147 頁、第151 頁、第152 頁）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審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尚無不合

   。上訴人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

   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非屬兩造協

   議簡化爭點範圍內之事項，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

   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至於上訴人余河德於言詞辯論期日

   終結後，始以泛亞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及中華徵信不動產估

   價師聯合事務所並無任何估價師加入系爭土地所在之不動產

   估價師公會，聲請本院向高雄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函查。然

   因不動產估價師是否加入某地方公會，與其製作估價報告之

   真實性無關，且未表明應證事實，本院認無調查之必要，附

   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1

   項、第85條第2 項、第463 條、第385 條第1 項前段，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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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滕允潔

                           法  官  邱景芬

                           法  官  陳麗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 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廖婷璇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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